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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董事辭任及

更換授權代表

董事會謹此宣佈，以下變動於2023年2月10日起生效：

(1) 吳志華先生因個人身體原因，辭任執行董事及授權代表；及

(2) 金科麗女士獲委任為授權代表。

執行董事及授權代表之辭任

綠城服務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董事（「董

事」）會（「董事會」）宣佈，因個人身體原因，吳志華先生（「吳先生」）已請辭執行董

事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3.05條項

下本公司授權代表「授權代表」），自2023年2月10日起生效。

吳先生辭任後，董事會由十一名成員組成，包括三名執行董事、四名非執行董事

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依然符合上市規則第3.10A條的規定。

吳先生已確認，彼與董事會之間並無意見分歧，亦無任何有關其辭任執行董事及

授權代表事宜而須敦請本公司股東或聯交所垂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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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先生自 2003年 6月加入本集團以來，歷任多個高級管理層職務。於 2015年 11

月，吳先生獲委任為執行董事，並先後任本公司首席運營官、行政總裁及首席財

務官，對本公司業務發展、財務管理、資本市場和公司治理均作出了貢獻。此番

辭任後，吳先生仍將於本集團內任職，並將會專注於本集團科技板塊業務的發

展，繼續為本集團提供服務。

董事會謹此機會衷心感謝吳先生作為執行董事及授權代表於任職期間對本公司所

作出之寶貴貢獻。

授權代表之委任

董事會進一步宣佈，執行董事金科麗女士已獲委任為授權代表，自 2023年 2月 10

日起生效。

承董事會命

綠城服務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楊掌法

中國，杭州

二零二三年二月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楊掌法先生（主席）、金科麗女士及陳浩先生；非執行

董事為壽柏年先生、夏一波女士、李海榮女士及曾益明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

事為潘昭國先生、黃嘉宜先生、李風先生及吳愛萍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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